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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解除限售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深圳市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在北

京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bse.cn)披露了《股票解除限售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4-037），公司股东丘守庆先生因股票托管单元问题，导致其所持股票本

次未成功办理解除限售，现对该公告予以更正。 

一、 更正内容 

更正前： 

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7,549,11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15.10%，可交

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。 

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

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
股东姓名或名

称 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

或其一致

行动人 

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

员任职情况 

本次

解限

售原

因 

本次解除

限售登记

股票数量 

本次解除

限售股数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尚未解除限

售的股票数

量 

1 蔡金铸 是 董事长 A 3,092,500 6.19% 9,277,500 

2 丘守庆 是 
副董事长、

总经理 
A 2,604,750 5.21% 7,814,250 

3 

深圳市和众鑫

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是 不适用 C E 871,600 1.74% 0 

4 陈劲锋 否 副总裁 A 150,000 0.30% 450,000 



5 刘剑 否 

副总裁、董

秘、财务总

监 

A 124,975 0.25% 374,925 

6 肖文松 否 监事 A 100,000 0.20% 300,000 

7 邓宏华 否 副总裁 A 5,291 0.01% 15,876 

8 罗理珍 否 无 B 300,000 0.60% 0 

9 戚龙 否 无 B 300,000 0.60% 0 

合计 — 7,549,116 15.10% 18,232,551 

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

股份性质 数量（股） 百分比 

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27,761,409 55.54% 

有限售条件的

股份 

1、高管股份 8,655,051 17.32% 

2、个人或基金 13,566,481 27.14% 

3、其他法人 0 0.00% 

4、限制性股票 0 0.00% 

5、其他 0 0.00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2,221,532 44.46% 

总股本 49,982,941 100.00% 

 

更正后： 

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4,944,36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9.89%，可交易

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。 

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

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
股东姓名或名

称 

是否为控股

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或其

一致行动人 

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

任职情况 

本次

解限

售原

因 

本次解除

限售登记

股票数量 

本次解除

限售股数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尚未解除限售

的股票数量 

1 蔡金铸 是 董事长 A 3,092,500 6.19% 9,277,500 

2 

深圳市和众鑫

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是 不适用 C E 871,600 1.74% 0 



3 陈劲锋 否 副总裁 A 150,000 0.30% 450,000 

4 刘剑 否 

副总裁、

董秘、财

务总监 

A 124,975 0.25% 374,925 

5 肖文松 否 监事 A 100,000 0.20% 300,000 

6 邓宏华 否 副总裁 A 5,291 0.01% 15,876 

7 罗理珍 否 无 B 300,000 0.60% 0 

8 戚龙 否 无 B 300,000 0.60% 0 

合计 — 4,944,366 9.89% 10,418,301 

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

股份性质 数量（股） 百分比 

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25,156,659 50.33% 

有限售条件的

股份 

1、高管股份 11,259,801 22.53% 

2、个人或基金 13,566,481 27.14% 

3、其他法人 0 0.00% 

4、限制性股票 0 0.00% 

5、其他 0 0.00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4,826,282 49.67% 

总股本 49,982,941 100.00% 

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外，《股票解除限售公告》中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，《股票解除限

售公告（更正后）》将与本公告同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（www.bse.cn）披露。公

司对于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谅解。 

 

 

 

深圳市鑫汇科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5月 15日 


